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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命倫理視野下 

人工生殖倫理觀之構建 
 

王彩霞 張 君 張 槊 * 

 

摘要 

 
隨著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相伴而來的社會倫理問題

也日益增多。為了使該技術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為人類的生存和

發展而服務，及為人類的圓滿生活造福，探討和構建一種適應現

代人工生殖技術發展和應用的倫理觀有十分逼切的需要，以指導

並引領人工生殖的研究和運用及發揮技術的正面效應。儒家生命

倫理以“仁愛”、“以義制利”、“天人合一”及對人類的終極關懷

作為生命科技發展的最高價值判斷標準，為現代人工生殖倫理觀

的構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理論依據。儒家生命倫理觀不僅

能為該技術的應用提供價值標準，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引領世人以

理性的態度，從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和

對人的終極關懷、對現代生命科技發展及其應用進行反思，從人

類整體的利益去認識現代生命科技的弊端和危害，從而調整人類

自身行為，限制自身欲望，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因此，重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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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發掘儒家生命倫理思想，從儒家生命倫理視野下構建人工生

殖倫理觀有著深遠的社會意義。 

 

【關鍵字】 儒家生命倫理 人工生殖 倫理觀 構建 

 

一、以儒家生命倫理為價值標準構建人工生殖倫理觀之意義 
 

人工生殖技術 (artificial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是運用現

代醫學技術和方法代替人類自然生殖過程中的某一步驟或全部步

驟，對人的卵子、精子、受精卵或胚胎進行人工作業，以達到受孕

的目的，包括人工授精、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即又稱試

管嬰兒和無性生殖三方面以及各種衍生技術或方法（包括代理孕母、

精子庫、治療性克隆、卵子買賣等）。這技術出現為社會的倫理道德

帶來種種衝擊和難題，牽涉到倫理、道德、婚姻、血統、法律等多

方面。隨著該技術的日益發展和成熟，接受並應用的人也愈來愈多。

但該技術在給予部分的不孕不育家庭帶來福祉的同時，也對原有的

社會倫理觀念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這把“雙刃劍”使許多人困惑，使

許多人陷入難以解脫的境地：生育與婚姻分離、傳統家庭關係改變、

親屬關係混亂、多胞胎現象、精子卵子商品化、後代血親婚配以及

不平等和不公正等問題，特別是對技術涉及的主體之一女性群體的

身體、心理、精神、情緒及社會支持的傷害尤為嚴重。在人工生殖

這項技術的應用中，部分科學家已經不再是科學家，而成了技術專

家和善於賺錢的商人。“視病人如親人”、“愛和關懷”離病人愈來愈

遠；技術屬性與人文屬性漸漸失衡，倫理與良知的視野也從此遮蔽

與迷失，反之是醫學的驕縱與貪婪的呈現。在這樣的環境下，部分

醫務人員把人工生殖技術分化為“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

胎”，在他們的頭腦中人的概念已經逐漸淡化，僅僅關注技術本身是

否有研究價值，是否有新的成果突破，重視 ART 手術的成功率，忽

略了它作為治療手段的屬性以及對人性的關懷。面對這樣一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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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和社會應該怎麼辦？我們認為政府和社會有責任採取措施

去干預和控制這種局面，醫學倫理工作者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和教育

人們，特別是生殖醫學技術研究者和臨床醫學工作者正確認識生殖

技術的二重性。一方面，引導醫者在應用不可阻擋的生殖醫學技術

的過程中，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面對病人應有的人性尊嚴，身

懷人道之心、克服功利思想，儘量避免在生殖技術使用過程中對實

施者造成生理、心理、情感的傷害和權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儘

快構建一種適應現代人工生殖技術發展，及能規範人工生殖研究和

運用的倫理價值觀，使該技術真正能成為需要者的福音，真正為人

類的圓滿生活造福。 

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帶來的各種問題說到底就是人與人、人與社

會、人與自然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迫切需要解決，而目前的狀況

是，傳統的生命倫理觀念和規則被市場經濟打破，現代相應的生命

倫理觀念和規則以及法律法規還不夠明確，使一部分人在技術發展

和現實應用之間無所適從及不知所措；一部分人則在“現代化”佔據

強勢地位下徹底拋棄了傳統觀念，功利的接受和使用人工生殖技

術，使生殖技術這一生命科技領域出現了一定的混亂。那麼，西方

生命倫理無法完全解決這些問題，適應現代生命科技發展的新倫理

觀念又沒有形成時，就凸顯了對傳統生命科技倫理觀重溫的意義。

從儒家倫理的視角去探討適應現代生殖技術發展的新的倫理觀就有

特別的必要，因為不同的文化觀念會導致生殖技術研究呈現不同的

傾向性。現實中有的人工生殖技術研究者不遵守倫理規範，一是缺

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及倫理原則的制約，二是傳統倫理觀念淡泊，從

而割斷了傳統倫理和現代生命科技倫理之間的內在聯繫。在中國，

現代生殖技術倫理只有根植於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儒

家倫理的養分，才可能成為有價值、有生命力的理論。在這個意義

上說，儒家生命倫理以其“仁愛”、“以義制利”、“天人合一”及對

人類的終極關懷作為生命科技發展的最高價值判斷標準，為人工生

殖倫理觀的構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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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生命倫理對現代人工生殖倫理觀構建的啟示 
 

儒家文化蘊涵著豐富的倫理思想，其中“仁愛”、“以義制利”

和“天人合一”等思想千百年來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人與人、人與社會

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因此，它對現代人工生殖倫理觀的構建

也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1. 在處理人與人關係方面儒家宣導“仁愛” 

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愛”。儒家把“仁”概括為人的道

德的最高原則，認為其他的具體道德準則都是由“仁”衍生出來的，

這種“仁”的根本含義就是愛人。孔子要求人與人之間要充滿愛心，

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要“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強調對人要溫、良、恭、儉、讓。孟

子繼承孔子的“仁愛”思想，認為人都應有“惻隱之心”，要“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對

待別人，要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於萬物，並認為仁是成人

之道，不仁無以為人。從儒家的仁愛思想看，其所強調的仁愛，在

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 

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使人的親緣關係被簡化；代際關係被打

亂；人類再生產中的情感與人性因素被沖淡；傳統社會的細胞家庭

作為人類自身再生產、養育和教化的第一場所的地位與功能被削

弱，生育與婚姻的分離使社會結構鬆散化；人類社會交往的基本形

式及機制被改變；有很多法律上擬制的血親，如為了治療一個孩子

的疾病而出生的人，使許多家庭的成員愈來愈多不是建立在血緣關

係之上，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該何去何從？儒家生命倫理強調制約應

該成為技術發展不可或缺的內容，為了使技術造福人類及其生存環

境，主體對技術責任的履行應貫穿於技術的全個過程。孔子在《論

語˙雍也》中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認為沒有一定的約束，並任有科學

技術被濫用，就違背了科技的目的——造福人類。儒家倫理中的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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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推己及人”理念則指出了科技主體對他人、

對社會所應遵守的倫理道德。例如，當試圖把人的體細胞和動物的

細胞結合製造出各種怪異的“似人非人的生物”來謀取利益時，要想

想自己是否願意這樣對待自己；如若自己不願意自己的生命受到傷

害，也就不要去傷害其他人的生命；當自己濫用生命技術進行各種

“異化”人的研究時，要想到自己的“不欲”而停止，這樣，內心秉

持著這種仁愛信念，才能保證生殖技術研究符合大眾利益，這樣能

夠使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加和諧，並促進人工生殖技術的健康發展。 
 

2. 在處理人與社會關係方面儒家宣導“以義制利” 

義利觀作為儒家道德價值的重要內容，它不但在歷史上影響著

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目標和價值取向，而且直到今天還不同程度地

影響著大多數中國人。“重義輕利”是儒家義利觀的思想價值核心。

在人與社會的關係上，儒家堅持“以義制利”、“以義為上”的原則。

孔子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上好義，

則民莫敢不服”（《論語˙子路》）。孟子指出，“義，人之正路也”

（《孟子˙離婁上》）；孔子所講的“義”指大多數人的利益，所謂“利”

指個人的私利。重義輕利即要求人們不要因為個人私利而損害大多

數人的利益。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論

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但

要“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他深刻

地認識到“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意思是說如果人

人都以逐利作為行動的指南，將會引起社會的混亂。所以孔子說“富

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他認為人必

須在符合義的前提下去獲利。孟子也指出：“若民，則無恆產，因無

恒心。”（《孟子˙梁惠王上》）。沒有物質基礎，道德只是一句空話，

仁義禮智都是人固有的本性，所以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 

孔子提出，“義”是人之有異於禽獸者，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標

準，在“利”與“義”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以義為上。因此，儒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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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觀所宣導的是社會價值目標高於個人價值目標，所關注的是社會

利益和個人利益、精神價值和物質功利發生衝突時的價值選擇和追

求。而這種重義輕利的倫理觀恰恰可以為現代人工生殖倫理觀的構

建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生命技術的發展，必然會導致義利衝突，

尤其是本質性的關於生命、關乎人的尊嚴的衝突。例如，人頭馬身，

如此恐怖的“半獸人”只是出現在古希臘的神話中。然而，英國科學

家正在研究的一個科研項目卻很可能讓“半獸人”在現實世界中出

現。這群大膽的科學家提出要將人與牛的細胞混合，並從中提取幹

細胞，他們希望官方能批准這項計劃。但將人與動物結合的想法無

疑挑戰了人類的倫理底線……這種大膽的融合究竟意味著希望還是

災難？……因此，儒家的“以義制利”倫理觀恰好為現代生殖技術的

濫用提供了規制武器。1 
 

3. 在人與自然關係方面儒家宣導“天人合一” 

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一個整體性大生命觀，它把宇宙看成一個

超大型生命體，人類是其中獨立但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宇宙中

最有靈秀，最寶貴。其貴在於有心善施，能自覺意識到自身的存在

價值；人類把自身的道德品性看成是天賦予的，是自然界萬物都具

有的，因而人們懂得愛護自然萬物就像愛護自己的身體器官，只有

自覺為大自然著想，自覺事天、輔天、補天，才能真正達到“天地之

心”的作用。這是人的偉大和尊貴之處，儒家生命倫理思想正是以此

為前提。孔子主張敬天法天，故有“畏天命”和“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論語˙泰伯》）的說法。孟子進一步發揮孔子的思想，把“天”

理解為人格化的天，提出“萬物皆備於我”和“盡其心知其性，知其

性則知天”的說法，認為天道、人道與人性是相通的。人類社會的道

德心理、道德情感、倫理規範和道德行為已被孟子天道化了，說成

是人先天地具有的。因為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所以才會有仁愛之心，才會“仁民而愛物”。從整體上來看，儒家“天
 
(1) 張楠伊：〈人獸細胞首次混合大膽挑戰道德底線㚹英國熱議“人牛胚胎”〉 ，《環球

時報》，2006 年 11 月 9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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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一”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充分揭示了仁學中生命哲學的內涵。不僅

指出天人是一體，而且指出人類倫理與宇宙的自然法則都是互相滲

透的。反對把人與自然相分割和對立。如果當代科技主體不顧人類

的生態環境，濫用科學技術，必然破壞生態平衡，也就破壞了“天人

合一”的“天理”，最終會毀了人類自身。從儒家的“天人合一”學說

中領會其生命倫理思想，重新確定人在自然界中的權利與義務，就

會發現這些傳統生命倫理思想對當前生殖技術研究和運用具有很大

的啟示作用，那就是：以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為支點，加強對生

命技術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的研究，把人類的道德關懷從人與人

的關係中擴展到人與自然及其他物種的關係中去，使其成為克服生

命科技負面效應的一把倫理尺。 
 

4. 在對人的生命價值認識上儒家宣導“終極關懷” 

所謂“終極關懷”，即對於人之所以為人、人生之終極價值與意

義等人生之根本問題的關切。這些問題是與人的生死問題關連在一

起的。儒家終極關懷思想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一是通過道德人文精神向上貫通而達到“與天合德”的理想境

界。儒家把“天地”看作是人類生命所從出的最終根源。人與天地之

間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是一體化的。儒家經典之一的《周易》指出，

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周易˙序卦》：“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備的德性

是“法天效地”的結果。《周易˙易經》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

論斷，直接提示了作為天之表徵的乾道與萬物之本性的關係。儒家

認為，人之所以不同於一般動物是因為人具有德性生命精神，而天

地作為人類生命之本，也正以其“生生”之“大德”，體現最高程度的

德性生命精神。人生的基本使命就在於與他人、與社會乃至天地宇

宙的互動關係中，成就一個具有內在仁德的自我。 

二是通過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的關聯，使自我融入社會的方式

來使自我生命獲得恒久的價值與意義。由於個體生命總是無法突破

生命的自然限制而獲得恒久的存在，而由一代又一代人所組成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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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生命的形態存在的“社會”卻是在生命的不斷綿延中體現出永恆

相續性，因而將有限的“小我”的個體生命融入到具有無限綿延之可

能性的“大我”的群體生命之中，就構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中解決人之

終極關懷、安頓人之生命意義的一種重要的方式。 

三是通過自我生命精神與先祖以及子孫之生命精神的契接，而

體認一己生命之永恆意義。儒家把生命的本質看作是一種生生之德

的綿延與體現，不僅將自我生命看作是對祖先生命的延續，而且子

孫後代的生命也是一己生命之延續。對於儒家傳統下的中國民眾而

言，祭拜祖先不僅是習俗而且包含了由此而安頓自我生命意義的文

化內涵。目前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國民精神把眼光盡落在現實

利益之上，對於精神生活和終極價值缺乏足夠的重視，對精神家園

的安頓也缺乏必要的理解。正因為如此，重溫儒家“終極關懷”，不

僅有助於國人提高對精神價值的認識及精神生活的深度，也可以提

醒當代生殖技術研究者和應用者應少一點知識性的工具理性，多一

點價值性的“終極關懷”意識。 
 

三、儒家生命倫理視野下人工生殖倫理觀之構建 
 

1. 構建“唯人為貴”的人本觀 

“人本觀”是“人的目的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儒家“仁者愛

人”思想的具體表現。人本思想根本內涵是重視人、強調人的價值。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魯哀公曾

向孔子問政。孔子答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可見，儒家把人的因

素放在首位。何謂“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

顏淵》）“仁”的精神，就是愛人。把人放在第一位，要關心人、尊重

人、待人平等。“愛人”是指愛一切人，不分卑微貴賤，包括對下層

人民的愛。在人與物面前，強調人貴於物，“天地之性，人為貴”（《孝

經˙聖治》）。當馬廄失火，孔子最關心的是：“‘傷人乎？’不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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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鄉黨》） 他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禮

記˙曾子大孝》），認為人是天地之間最可貴、最尊貴的。   

儒家還把“知”作為一種美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禮記˙中庸》）此處的“知”，無論指智慧還是指明智，都與人的

智力活動有關。認為“仁”存在於知中。子夏說：“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禮記˙子張》）。“知”既然是達“德”之

一，那麼作為“知”的直接成果的科學技術必然也是善的。孔子說：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知者是智慧的化身，“知

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導下，在仁的環境中，知者才能成為真正的知

者，否則，就會出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

語˙衛靈公》）的後果。儒家“知仁”的倫理理念告誡現代人，科技的

發展要以為人服務作為價值方向。在生命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中，遇

到的首要問題就是關於善惡的價值判斷。目前人工生殖技術的運用

是否恰當、在何種範圍內可以應用的爭論，本質都是關於生命科技

的善惡問題。儒家“知仁”的倫理思想為這種爭論提供了寶貴的思想

資源。科技的目的是善，其整個過程都應體現著關心人、愛護人的

人本主義終極關懷的人文精神。要求人工生殖技術活動必須做到

“以人為本”。人本觀可以引申出一系列具體倫理原則：首先是有利

於供受者的原則。對於人工生殖技術中的供受者，必須保障他們的

隱私權、知情權，必須將技術實施給他們帶來的傷害降至最低。其

次是保護後代的原則，要禁止實施近親間精卵結合、生殖性克隆、

單身和同性戀生育等可能給後代造成生理或心理傷害的技術。從符

合維護人的生命和尊嚴這個最大的善的角度進行，現代生命科技的

發展要堅持“知者利仁”的倫理方向，堅持科技的目的善和科技過程

中善的靜動合一，從而使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總體上處於善的倫

理狀態。 
 

2. 構建“義利兼顧”的利益觀 

在義利關係上，儒家深知民為邦本、固本以繁枝的至理，在肯

定人們追求一定利慾合理性的同時，又主張以義制利、二者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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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兼顧，在國家與民眾物慾關係上，強調以

民眾為根本，顧及到民眾的相對利益，取得民眾的真誠擁戴，使國

家可享利長久，從而保住了最大利益；在義利二難選擇時，強調義

的價值，崇尚人格精神；在有關公私、民族、國家榮辱的關鍵時刻，

宣導以公利、民族、國家為先為重，甚至在必要時，不惜“殺身成仁”、

“捨生取義”，古往今來這種倫理精神激勵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今天

儒家義利並重、以義制利、見利思義及特定情況下的“義以為上”及

捨生取義等思想觀念，對生殖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具有特別重要的參

考借鑒價值。當然，我們必須賦予義利以全新的時代內容。古今義

利的實質內容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但義利的一般性意義在古今仍是

基本相同的，只是涉及到具體人事，其內容則發生了質的轉換。如

同是“見義勇為”，古今皆普遍受到政府和民眾的褒揚讚譽，“見利

忘義”之舉仍是受到法律禁止和民眾所唾棄。因此，義利的價值取向

仍具有不可忽視的承繼、改造及應用價值。令人頗感遺憾的是，今

天仍有一部分人見利忘義，甚至完全棄“義”而不顧，極端拜金，利

令智昏，鋌而走險，不惜坑蒙拐騙、不擇手段謀取暴利。這些人置

道義、集體、民族、人生志向、民族氣節和尊嚴於不顧，乃至六親

不認，成為“經濟動物”、“冷血動物”。在這樣的情勢下，教育有關

義利的正確價值取向的是勢在必行，否則，任其發展下去，後果不

堪設想。儒家文化中的義利觀，正可為現代人的行為提供警示和借

鑒。    
 

3. 構建“天人一本”的自然觀 

儒家主張天人合一，把天當作包括人在內的自然萬物的本原。

孟子曾引“物”與“本”的概念來闡明這種關係，他說：“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滕文公上》）自然的天

產生了萬物，人和萬物同屬一個來源，那麼人的生產生活就要遵守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對自然的依賴關係使儒家認識

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必要性，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在儒家經典中有

大量反映，如孟子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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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

惠王上》）人的一切，包括生老病死都要順乎自然，不能違背自然規

律。按著這樣的思維定勢和觀念，那麼，用人工的生殖技術人為地

製造生命或改變生命形態，就是違背了大自然規律。人的生命與自

然的生命息息相關，二者相互制約，在這種相互制約中，無疑應建

立一種共生意識，若一方生命受到威脅，另一方的生命不可避免地

也會受到威脅。只有做到理性的判斷，知道有所為有所不為，為對

方的利益著想，才會達到一個雙贏的狀態。 
 

4. 構建“貴生愛物”的生命觀 

如何看待生命？儒家倫理強調“貴生愛物”。“貴生”是指對生

命的尊重和對生命價值的理解。儒家十分強調人在宇宙間的崇高地

位，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是天地之性。“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列

子˙天瑞》）。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周易˙

繫辭》）。這種思想體現了尊重、敬畏人的生命主張，強調生命的價

值和意義，認為“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

秀氣也”（《禮記˙禮運》）。人與天是相通的，人道與天道同樣充滿

生機，天道是人道的起點，人道是對天道的效法，這便形成了儒家“尊

生”、“重生”、“貴生”的傳統，即對生命起源的敬重。“愛物”是指

對自然生命的尊重。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

上》）。儒家把對生命的同情敬畏，作為人的起碼標準，體現了對生

命的深刻思考。儒家對生命的態度警示我們：現代生殖技術的發展

要遵循生命、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違背生命發展

的規律。“貴生愛物”倫理觀的核心是“生”。天地具有生成功能，天

道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它滋生萬物，並賦予萬物各不相同的本

性，因此對天地萬物都要敬重，人類不能為了慾望而為所欲為。當

今，一些科技工作者試圖以自然進化的觀念去“改造”或“製造”人的

生命，而忘卻了生命中的文化精神與人類生存的社會環境。這是對

生命發展、社會發展、自然發展規律的褻瀆和反逆，會遭到大自然

的報復，“天道”的譴責。現代人應該樹立貴生觀念，遵循敬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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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糾正這種濫用生命科技的行為。現代生命科學的最終目的

不僅在於揭開各種生命現象的秘密，更在於提高生命的品質、改善

人類的生活，為人類的道德生活服務。 
 

5. 構建“樂生順死”的生死觀 

生死觀就是如何對待生死 ? 傳統儒家的生死智慧體現在兩個方

面：一是樂生，即所謂“仁者不憂”、“樂以忘憂”。二是順死，儒家

常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亡之，命矣夫”（《論

語˙雍也》），就是把人的生死看成一種自然的流變，是人力所無法

改變的。在這種“死生有命”的生死意識之下，儒家形成了一種順其

自然的生死觀念，勸導人們知天安命、順應自然，從容地面對死亡。

儒家“樂生順死”的倫理生死觀提醒我們：現代生命科技的發展要樹

立重生、樂生的態度。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表達了對生命的敬畏之情。在生殖技術研究和應用過程中，我們應

當對生命懷有敬畏之情，不能將生命操控為商品或交易；現代生殖

技術的發展既要重生，又不應過於強求生命，要做到安生順死。《易

傳》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易經˙繫辭上》），意謂有生

必有死，有始必有終。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

衛靈公》），並一再強調“守死善道”（《論語˙泰伯》），認為死亡亦

是一種價值存在，面對生與死的抉擇，人們應當從倫理道德的標準

出發加以判斷，有時死亡的價值會遠遠超出生命的價值。孟子曰：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孟子˙告子上》），充分體現了對死亡價值的認可，寧可捨

棄生命也要固守“義”，從道德層面上肯定了死亡是一種價值存在。

這種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自然主義生死態度，有助於現代人理智清

醒地認識生與死的本質，充分珍惜、重視自己的寶貴生命。  
 

6. 構建“君子義為上”的社會責任觀 

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科學無禁區”、“技術至上”等觀念甚囂塵

上，然而，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日益彰顯，使得我們在人工生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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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研究和開展中必須強調社會責任意識，如目前倫理上找不到支

撐的技術或做法使必須暫予停止。例如，目前必須禁止實施胚胎贈

送，禁止開展人類嵌合體胚胎試驗研究等。我們要借鑒儒家治理國

家的思想，增強社會責任意識，防患於未然。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核

心思想“仁、義、忠、廉”等，均可以與當代責任意識聯繫起來。一

是“仁”，即孔子在《論語˙顏淵》所提及的“愛人”和仁愛之心，它

指出領導者和管理者應當具有廣博的仁愛之心，對社會廣施恩惠，

努力使社會大眾過上富裕生活。二是“義”，即孔子在《論語˙陽貨》

中所指出的“君子以義為上”的人格品格，它指管理者需要培養一種

君子品格，即必須處理好義（社會道德規範）和利（個人物資利益）之

間的關係，在管理中，努力把整體的利益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應

該以不損害公利為原則。三是“忠”，即孔子所宣導的“夫子之道，

忠怒而已矣”和“敬事而信”的忠誠、效忠、敬業的道德理念，它可

以表示忠於職守和敬業精神，誠實和誠信原則。“忠於職守，誠實守

信”是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根本保證。此外，儒家文化所宣導的“禮和

廉”也分別可以被理解為避免管理“無理則亂”的制度安排和崇尚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管理原則。同時，儒家文化還始終體現著

深沉的憂患意識，並由此而轉化為一種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以期

使社會由“無道”向“有道”轉變。它體現了人類意識的覺醒及永不間

斷地改進現實的奮進精神，跨越了一己物慾的局限，自覺地肩負起

民族、國家、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重任。即使在當代社會，這種憂

患意識仍具有珍貴價值，更具有直接的精神價值，它可以在某種程

度上激發人昂揚向上，注意未雨綢繆，居安思危，克服惰性，自覺

地投入到現實社會生活的創造與完善之中。儒家責任倫理觀提醒人

們，生殖技術的立足點不應僅僅是家庭或家族的利益要求，更不應

僅僅是生育者的個人利益和個人“幸福”，而應當立足於人類整體的

利益和需要、繁榮和幸福，把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個人幸福與整

體幸福結合起來。這是人工生殖倫理在現代的應有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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